
…
美
國
的
食
物
券
制
度
楊
至
雄
心

LdHd 
、
」
目

、
一
=
口

美
國
的
食
物
券
制
度
右
。
。
恥
的Z
B

℃

H
M
g
m
E
B
)起源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聯
邦
政

府
在
入
個
郡
所
實
施
之
反
飢
餓
實
驗
計
畫
;
一
九
六
四
年
國
會
通
過
食
物
券
法
(
明
。
旦

的
E
S

℃
〉
2
)

，
提
供
各
州
選
擇
採
用
的
機
會
，
以
代
替
原
來
的
日
用
品
供
給
方
案
(

們
。B
B
O

門
口
司
已
。
口
阻
泣
。
口
H
M
g
m
E自
由
)
;
並
歷
經
一
九
七
一
、
七
六
、
七
七
、
入
。

、
入
一
、
入
二
、
入
六
、
及
入
入
年
等
多
次
的
增
(
修
)
訂
，
始
達
致
今
日
的
規
模
。

食
物
券
制
度
之
推
行
，
係
在
避
自
增
加
農
畜
產
品
及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食
物
(
牛
奶
、

麵
包
、
奶
油
等
)
之
購
買
力
，
以
改
善
低
收
入
民
眾
之
飲
食
健
康
，
使
飽
受
飢
餓
及
營
養

不
良
，
增
進
其
福
祉
;
並
有
助
於
維
持
農
產
品
產
銷
秩
序
，
穩
定
農
產
品
價
格
，
以
及
強

化
農
業
經
濟
。

、
制
度
簡
介

八
們
主
管
機
關

食
物
券
制
度
的
主
管
機
關
，
在
聯
邦
政
府
為
農
業
部
，
並
由
該
部
食
品
營
養
肩
負
責

政
策
法
現
之
研
究
開
發
及
行
政
督
導
工
作
。
在
州
及
地
芳
政
府
，
則
由
福
利
部
門
負
責
行

政
執
行
工
作
。

口
資
格
條
件

關
於
食
物
券
領
受
者
之
資
格
條
件
，
聯
邦
政
府
農
業
部
訂
有
原
則
性
之
統
一
資
格
標

準
。
申
請
者
必
頸
經
過
流
動
資
產
查
核
及
所
得
查
按
(
老
人
及
費
障
者
兔
子
所
得
查
核
)

程
序
，
而
原
已
獲
得
貧
困
兒
童
家
庭
扶
助

(
K
F惘，
已
。
及
貧
困
家
庭
生
活
扶
助
(
m
m
M
)

者
，
當
然
具
備
獲
得
食
物
券
制
度
補
助
之
資
格
(
但
加
州
及
成
州
係
增
加
凹
的
同
之
補
助

金
額
，
而
非
使
其
自
然
具
備
食
物
券
補
助
資
格
)

符
合
食
物
券
領
受
資
格
之
家
庭
，
每
戶
每
個
月
總
所
得
毛
額
應
在
聯
邦
預
算
管
理
局

(
。
民
戶
口
。
旦
旦
旦
凶
偶
而
白
白
片
ω
口
已
切
且
俏
。

3

年
訂
所
得
貧
窮
綠
百
分
之
一
百
三

十
以
下
，
且
扣
除
醫
療
、
照
顧
、
居
家
、
公
用
設
施
、
及
工
作
等
有
關
費
用
後
之
所
得

應
在
貧
窮
級
以
下
。
以
一
九
入
入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計
之
，
家
庭
總
所
得
毛
額
，
第
一
人

每
個
月
應
不
得
超
過
五
九
六
美
元
，
家
內
人
口
每
增
加
一
人
，
則
加
計
二
O
六
美
元
左

右
。

並
且
，
符
合
資
格
者
，
其
家
庭
流
動
資
產
應
不
得
超
過
二
千
美
元
，
惟
如
家
中
有
六

十
載
以
上
之
老
人
，
則
放
寬
至
三
千
美
元
。
但
合
理
的
自
用
住
宅
、
家
庭
用
品
、
工
作
使

用
之
動
產
、
墓
地
、
以
及
其
他
因
生
活
所
需
之
汽
車
、
資
產
等
，
木
計
在
內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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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家
中
如
有
具
工
作
能
力
之
人
而
未
就
業
者
，
則
必
讀
接
受
州
政
府
之
就
業
輔

導
，
亦
不
得
拒
絕
政
府
安
排
之
適
當
工
作
。

的W食
物
兌
換
券

2
8
3
口
〉

食
物
兌
換
券
係
由
州
政
府
有
關
部
門
或
由
其
委
託
有
關
機
構
、
團
體
負
責
製
設
。
符

合
領
受
資
格
者
，
其
領
取
兌
換
券
之
數
額
，
係
依
其
家
庭
人
口
數
量
及
所
得
金
額
之
多
寡

而
有
所
不
同
。
其
計
算
方
式
為

•• 

聯
邦
農
業
部
先
基
於
簡
樸
食
物
計
畫
(
吋
佇
立
肉
片
山
、

司
。
。
已

訂
定
家
庭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、
最
基
本
、
且
合
適
之
營
養
食
物
必
要
之
友

M
V】
臼
口
)

出
標
進
1
，
而
合
格
之
兌
換
券
領
受
者
，
依
其
家
庭
所
得
(
己
減
去
必
讀
之
扣
除
額
)
乘
上
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再
與
該
標
準
之
差
額
，
即
為
兌
換
券
之
額
度
。
兌
換
券
面
額
為
三
兀
、
二

元
、
五
元
、
十
元
不
等
，
按
月
發
給
。

領
受
者
持
兌
換
券
到
指
定
之
零
售
商
店
購
置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之
最
畜
產
品
，
包
括
牛

奶
、
麵
包
、
奶
油
、
蔬
果
、
魚
肉
類
、
穀
類
等
，
但
不
包
括
咖
啡
、
茶
、
可
可
亞
、
飲
料

、
糖
果
、
調
味
品
等
。
而
零
售
商
店
收
到
兌換
券
後
，
持
到

一
般
的
商
業
銀
行
換
取
現
金

;
這
比
一
一
兌
換
券
並
經
由
銀
行
體
系
回
流
到
財
政
部
在
聯
邦
準
備
銀
行
所
設
之
基
金
專
戶
內

償
付
。

的
經
費
分
擔

聯
邦
政
府
負
擔
兌
換
券
票
面
金
額
之
全
數
，
以
及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行
政
經
費
之
半
數

;
另
外
，
州
及
地
方
之
電
腦
系
統
及
稽
查
偽
造
活
動
之
經
費
亦
可
接
受
聯
邦
基
金
七
五
%

之
補
助
，
而
州
執
行
工
作
福
利

(
4〈
R
E
R
O
)
方
案
，
以
及
對
於
兌
換
券
領
受
家
庭
之

有
工
作
能
力
人
口
施
以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措
施
所
需
之
支
出
，
亦
可
接
受
聯
邦
五
。

%
之
補
助
。
而
在
州
的
部
分
，
亦
必
領
存
有
一
筆
基
金
，
以
供
償
付
食
物
兌
換
券
因
發
給

或
使
用
錯
誤
所
造
成
之
損
失
。

鑒
於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對
於
聯
邦
食
物
券
制
度
補
助
款
之
使
用
，
有
日
趨
浮
濫
之
勢
，

聯
邦
行
政
部
門
向
國
會
提
出
一
些
改
進
建
議
，
期
使
聯
邦
有
關
行
政
經
費
補
助
款
之
運
用

，
更
能
發
揮
其
功
紋
。
其
改
進
重
點
為.. 

1

州
行
政
作
業
誤
差
比
例
之
減
少
，
可
享
受
聯
邦
較
高
比
例
行
政
經
費
之
補
助
。

Z

州
政
府
對
食
物
券
制
度
品
質
控
制
系
統
執
行
不
良
(
如
發
給
不
合
格
者
，
超
高
發
給

，
所
得
計
算
有
誤
，
零
售
店
買
給
不
在
補
助
範
圍
內
之
商
品
等
)
，
則
予
以
少
發
或

緩
發
補
助
款
之
處
罰
，
直
至
改
善
為
止
。

1

州
之
行
政
支
出
如
超
出
全
國
平
均
支
出
之
一
二
五
銘
，
則
超
出
部
分
只
補
助
二
五
方

;
如
超
出
一
五
O
銘
，
則
超
出
部
分
不
予
補
助
。

4

州
電
腦
處
理
系
統
及
稽
查
偏
造
活
動
之
經
費
，
由
七
五
%
之
補
助
降
低
為
五
O
%
之

補
助
。

明
其
他如

利
用
聯
邦
社
會
安
全
總
署
在
各
地
之
分
玄
機
構
，
並
嘗
試
利
用
各
地
之
郵
局
支
援

行
政
作
業
;
對
於
零
售
商
或
批
售
商
違
約
、
違
法
行
為
之
民
事
處
罰
;
聯
邦
對
於
州
補
助

款
或
處
罰
爭
議
之
審
理
;
州
對
於
聯
邦
及
聯
邦
行
政
部
門
對
於
國
會
相
關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
責
任
;
民
眾
申
請
作
業
程
序
之
簡
化
;
州
領
執
行
相
關
之
食
物
營
養
教
育
方
案
、
職
業
訓

練
就
業
輔
導
方
案
等
。

三
、
執
行
現
況

食
物
券
制
度
從
一
九
六
四
年
聯
邦
立
法
普
遍
實
施
以
來
，
對
美
國
低
收
入
者
(
尤
其

是
小
孩
、
商
障
者
及
老
人
)
之
健
康
營
養
生
活
確
已
有
改
善
。
截
至
一
九
入
七
年
入
月
底

丘
，
該
制
度
之
受
益
人
數
共
約
三
千
零
五
十
萬
人
，
受
益
金
額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四
六
美
元

，
聯
邦
政
府
共
計
動
用
經
費
一
二
五
億
四
千
萬
美
元
，
而
一
九
入
八
年
度
之
預
算
經
費
更

高
達
一
三
五
億
美
元
。
至
於
食
物
兌
換
券
發
給
之
最
高
限
額
，
在
一
九
入
入
年
度
，
以
一

家
四
日
計
算
，
每
月
為
二
九

0
美
元
，
每
增
加
一
口
，
約
增
加
六
五
美
元
;
而
每
家
庭
每

月
最
少
發
給
一
0
美
元
。
美
國
農
畜
產
品
之
價
格
大
多
數
比
臺
灣
便
宜
，
因
此
每
人
每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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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新
蓋
一
幣
二
千
元
之
食
物
券
補
助
，
加
上
新
臺
幣
九
千
五
百
元
以
上
之

ω
ω阿
生
活
補
助

，
其
低
收
入
者
之
生
活
尚
可
維
持
。

目
前
，
美
國
各
州
及
哥
倫
比
亞
特
區
、
關
島
、
處
女
島
、
技
多
黎
各
等
，
亦
即
所
有

地
區
均
已
參
加
食
物
券
制
度
。
該
制
度
歷
經
七
。
、
入
。
、
入
三
各
年
之
擴
張
，
已
能
將

貧
困
者
、
單
親
家
庭
、
無
家
可
歸
者
均
予
納
入
，
條
件
並
放
寬
許
多
。
惟
按
學
者
研
究
指

出
，
隨
著
經
濟
成
長
，
所
得
差
距
逐
漸
惡
化
，
仍
有
二
五
克
之
人
口
生
活
在
貧
窮
線
邊
緣

或
以
下
，
接
以
概
佑
符
合
領
受
資
格
者
當
有
三
千
五
百
萬
人
左
右
，
亦
間
尚
有
一
千
四
百

五
十
萬
人
應
享
受
而
未
能
享
受
該
項
福
利
制
度
，
且
鄉
村
偏
遠
地
區
之
貧
窮
者
亦
常
因
申

話
不
便
而
未
受
益
。
針
對
上
述
缺
失
，
聯
邦
政
府
已
有
各
種
改
善
辦
法
，
例
如
，
簡
化
申

詩
作
業
程
序
，
規
定
標
準
作
業
及
審
理
期
限
，
利
用
社
會
安
全
總
署
各
地
分
支
機
構
支
援

作
棠
，
派
員
到
公
私
社
會
福
刺
機
構
主
動
辦
理
，
主
動
為
無
家
可
歸
者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，

領
取
A
F
D
C

丑
S
S
I

家
庭
津
貼
者
自
然
符
合
領
受
資
格
，
及
加
強
宜
導
等
。

此
外
，
雷
根
政
府
時
代
所
大
力
倡
導
工
作
福
利
(
謂
自
古
自2
)
之
福
利
改
革
政
策

，
亦
要
求
州
政
府
對
於
具
有
工
作
能
力
之
食
物
券
領
受
者
施
子
職
業
訓
練
及
就
業
安
置
，

而
一
九
八
六
年
因
無
家
可
歸
者
問
題
日
益
嚴
重
，
也
修
改
有
關
規
定
，
准
其
持
兌
換
券
到

公
私
社
一
瞄
攬
構
換
取
熱
食
，
老
人
亦
可
持
之
換
取
營
養
午
餐
之
供
應
。

至
於
兌
換
券
發
給
及
使
用
之
錯
誤
情
形
，
各
州
平
均
在
八
方
左
右
，
為
減
少
此
項
錯

誤
，
聯
邦
亦
制
定
各
項
防
範
措
施
，
如
由
州
建
立
品
質
控
制
系
統
及
設
置
償
付
基
金
專
戶

郎
為
二
例
，
而
州
維
持
在
五
均
以
下
之
錯
誤
率
者
，
則
可
免
受
處
罰
。

食
物
券
制
度
實
施
迄
今
，
雖
仍
不
免
遭
致
批
評
，
但
以
其
對
於
老
人
、
見
章
、
殘
障

、
無
家
可
歸
者
營
養
生
活
之
實
質
貢
獻
，
且
可
免
去
現
金
補
助
容
易
移
作
無
益
使
用
之
弊

端
，
再
加
以
聯
邦
政
府
對
於
年
度
經
費
之
膨
脹
控
制
得
宜
(
例
如
入
一
年
度
為
一
一
三
億

美
元
，
入
七
年
度
為
一
二
五
億
美
元
，
七
年
內
只
增
加
一
二
億
美
元
)
，
而
州
政
府
亦
因

自
行
攤
付
的
行
政
經
費
有
限
，
是
以
，
在
可
預
見
的
未
來
，
仍
將
會
繼
續
實
施
。

四

、
在
我
國
施
行
之
可
行
性

食
物
券
制
度
是
一
種
準
現
金
補
助
，
其
雖
不
如
現
金
楠
，
助
，
領
受
者
可
靈
活
運
用
，

但
亦
不
似
物
品
補
助
，
領
受
者
毫
無
選
擇
之
彈
性
。
現
金
補
助
常
因
領
受
者
收
到
現
金
後

不
適
當
的
使
用
，
例
如
用
於
煙
、
酒
、
毒
品
、
賠
、
及
色
情
上
，
難
以
達
致
一
晒
刺
措
施
之

旺
定
目
標
，
而
家
中
的
老
人
、
小
孩
d

及
殘
障
者
更
往
往
是
受
害
最
深
者
。
另
外
，
物
品

補
助
發
給
之
物
品
，
因
可
能
非
為
領
受
者
所
想
要
者
，
或
補
助
量
超
過
其
實
際
需
要
量
，

導
致
無
謂
的
浪
費
。
是
以
，
採
以
兌
換
券
換
取
選
擇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營
養
食
物
之
方
式
，

較
能
發
揮
保
障
貧
困
者
營
養
健
康
生
活
之
教
果
。

原
則
上
，
在
我
國
實
施
食
物
券
制
度
，
當
亦
能
達
成
如
同
美
國
穩
定
農
產
品
價
格
、

發
展
農
業
經
濟
、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、
增
進
農
民
福
利
，
以
及
增
進
貧
困
者
營
養
健
康
生
活

之
雙
重
目
的
。
但
因
為
我
國
日
常
生
活
必
需
食
物
，
尤
其
是
最
、
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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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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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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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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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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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
(
位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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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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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，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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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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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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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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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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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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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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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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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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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似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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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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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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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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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現
金
等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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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是
以
，
目
前
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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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之
時
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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